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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农计〔2025〕40号


关于下达2025年第二批中央农业

相关转移支付预算资金的通知
江北新区经济发展局、财政局，各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局各相关处和事业单位：
根据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5年第二批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预算资金的通知》（苏财农〔2025〕73号、苏农计〔2025〕30号）要求，现将2025年第二批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2353万元下达给你们（详见附件1），支出列“213农林水支出”。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区要根据中央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结合省、市下达的资金额度和绩效目标，及时制定本区项目具体实施计划，抓紧做好资金分配、拨付和项目组织实施等工作，在项目建设中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并按规定通过省级专项资金管理平台报送各专项资金使用方案。

二、各区要严格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农资金使用全链条管理的通知》（苏农计〔2025〕6号）要求，进一步加强专项资金全链条管理，及时掌握项目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妥善处理项目执行中的问题，对预算执行过程中进度较慢的项目、单位，要重点跟踪，及时采取有效改进措施，杜绝资金滞留情况发生。

三、按照绩效管理有关要求，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建立健全本区域项目绩效评价机制。项目年度完结后，各区农业农村部门要按时完成项目总结和绩效自评并报市农业农村局对口业务处和事业单位，市级汇总后报省农业农村厅归口处室。市级将适时组织对项目实施情况及绩效自评情况进行督导、抽验，各区绩效评价情况与以后年度专项资金分配挂钩。
四、各区要严格执行信息公示公开制度，及时发布本区惠农政策清单和项目申报指南，细化各项政策具体支持对象、补助标准、申报要求等内容，确保涉农资金管理阳光操作。深化推进“阳光招标”系统治理，依法必招的项目依托市、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做到应招必招，加强政府采购管理，规范政府采购组织，确保资金使用合规高效。加强与统计部门的沟通对接，将总投资500万元以上设施设备建设购置等一产固定资产投资类项目及时纳统。各区项目立项、实施方案批复及验收通报等项目管理材料要及时报市局对口业务处（单位）备案。相关市级单位的项目实施方案需报市局对口业务处批复后实施。

附件：1.2025年第二批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下达明细表
       2.2025年第二批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区域绩效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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